领导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申报表(样表)

申报单位：泰州市慈善总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24日
	干部

自然

情况
	姓 名
	
	性别
	
	出生
年月
	19xx年x月
	政治面貌
	中共党员

	
	现（原）任

职务
	泰州市民政局原xxx
	任职

时间
	2020年6月

	
	其他社会组织兼职情况
	无

	拟

兼职情况
	拟兼任社会组织
	泰州市慈善总会
	拟兼任职务
	副会长

	
	评估等级
及有效期
	AAAAA 2022年9月-2027年9月
	是否兼任法定代表人
	否

	
	兼职期限
	自批复且换届后，5年
	目前兼任届数
	1

	
	兼职理由
	工作需要

	兼职承诺
	本人承诺，严格遵守中组部和我省有关干部兼职管理规定，在兼职期间不领取社会组织的薪酬、奖金、津贴等报酬和获取其他额外利益，也不领取各种名目的补贴等，确属需要的工作经费从严控制，不超过规定的标准和实际支出。不利用兼任职务的便利和影响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。兼职期间的履职情况、是否取酬和报销有关工作费用等，本人每年年底书面报所在单位党委（党组）。达到规定的任职届数或年龄界限，主动退出所兼任职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
	干部所在单位党委（党组）意见
	经审核，该同志在社会组织兼职符合有关规定，同意兼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业务主管单位党委（党组）/党建工作机构或其授权的行业党委/属地党组织意见
	经审核，该同志在社会组织兼职符合有关规定，同意兼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民政部门意见
	经审核，该社会组织/拟成立的社会组织符合有关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组织部门意见
	同意。兼职不得领取社会团体的薪酬、奖金、津贴等报酬和获取其他额外利益，也不得领取各种名目的补贴等，确属需要的工作费，要从严控制，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和实际支出。不得利用兼任职务的便利和影响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。兼职期间的履职情况、是否取酬和报销有关工作费用等，干部本人应每年年底书面报所在单位党委（党组）。要严格遵守中组部和省有关干部兼职管理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
